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融资产
辽宁分公司）拟对拥有的下列实物资产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实物资产具体
信息如下：

一、实物资产情况

风险提示：1.以上拟处置抵债资产需意向购买人自行考察实物现状及其中的瑕
疵，中信金融资产辽宁分公司不承担已发生或即将产生的风险给购买人带来的各
种损失；2.转让过程中涉及的各项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契税、物业费等）均由买方承
担，中信金融资产辽宁分公司不承担任何费用。

二、交易条件
我公司对上述实物资产进行公开转让，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资金来源合法，

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的
管理层或其直系亲属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资产原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不得参与资产的折价购买。

四、处置方式：以打包或单独方式公开处置。
五、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列示的实物资产按其现状出售，中信金融资产辽宁分公司不对资产的

状况做任何声明或保证。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上述实物资产的现状、瑕
疵、缺陷及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损失以及不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后果。

公告期限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
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于先生，联系电话：024-86285858转8304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联系人：杨先生，联系电话：024-86242500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4年6月19日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1

2

3

4

5

所有权人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资产位置

沈阳市于洪区西江街
197-6号414室

沈阳市于洪区西江街
197-6号418室

沈阳市于洪区西江街
197-6号312室

沈阳市于洪区西江街
197-6号313室

沈阳市于洪区西江街
197-6号319室

权证编号

沈房权证于洪字第
NO90137746

沈房权证于洪字第
NO90137745

沈房权证于洪字第
NO90137177

沈房权证于洪字第
NO90137178

沈房权证于洪字第
NO90137175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17.64

121.78

61.10

61.79

61.78

王海龙（身份证号码：211021XXXXXXXX0814，辽宁省辽阳
县生人），你于2024年4月13日7时21分许驾驶两轮电动车在沈阳
市大东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针对此事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
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大东大队委托“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验、鉴定，根
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之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此公告期限为六十日。你可登录www.122.gov.cn或“交
管12123”APP后输入事故编号和查询码查看相关结果。（事故编号
和查询码以短信方式、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告知书以彩信图片
方式已发送至王海龙的134XXXX2482手机号码）。根据《道路交
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如果你对检验、鉴定意
见有异议，申请重新检验、鉴定的，应当自送达之日起三日内提出
书面申请。逾期未提出申请，视为无异议。特此告知。

告知人：孙警官 警号102823；巴警官 警号106263
联系电话：13700037468
告知单位：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大东大队
联系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大北关街61号

关于对王海龙送达“中国医大司鉴中心[2024]病鉴字第FA5599号、
中国医大司鉴中心[2024]毒鉴字第FT1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公告

LIAONING DAILY
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关于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线工程公示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

线工程用海拟上报上级部门审批，现公示如下：
申请人：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名称：

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线工程；用海地址：辽宁省大连
市瓦房店永宁镇盐场村；用海面积：2.1552公顷；用海长度：844米；用
海方式和性质：海底线缆管道用海，经营性用海；使用年限：50年。

坐标（CGCS2000）：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日内，有关单位及个人如有异议，应向
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规划建设局提交书面意见及相关材料，联系
电话：0411-66883573。逾期或无异议，我单位将按有关规定办理该
项目海域使用审批手续。

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规划建设局 2024年6月19日

序号
1

2

3

4

5

北纬
39°58′07.862″
39°58′08.507″
39°58′10.807″
39°58′13.348″
39°58′16.810″

东经
121°48′49.656″
121°48′50.339″
121°48′45.818″
121°48′40.823″
121°48′34.019″

6

7

8

9

10

11

12

39°58′20.687″
39°58′23.811″
39°58′23.204″
39°58′20.008″
39°58′17.130″
39°58′13.414″
39°58′10.117″

121°48′26.397″
121°48′20.901″
121°48′20.159″
121°48′25.780″
121°48′31.439″
121°48′38.743″
121°48′45.225″

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线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公示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海域使用论证材料编制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1号）要求，

现对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线工程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有关信息向公众公示，公示10个工作日。如对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
书有意见的，请在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反映。以个人名义提出意见
的，提倡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本单位印章。

一、项目名称：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线工程
二、海域使用申请人：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三、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编制主体：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四、公众反馈意见联系方式：
意见接收单位：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规划建设局
联系地址：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办公楼14楼
联系人：张洋 联系电话：0411-66883572 邮箱：1511688796@qq.com
附件：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线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公示稿）

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规划建设局 2024年6月19日

封路通告
因沈阳市沈环线（大邦牛桥至满都户段）修复养护工程

施工，现对K236+998.2-K241+740（大邦牛桥至S107与S304
交叉口）段全幅封闭，对 K241+740-K245+162.5（S107 与
S304交叉口至满都户）段半幅封闭。全幅封闭段绕行路线：

1. 辽中城区去往养士堡镇方向：由卫士路左转至潘乌
线，于黄旗堡村左转至S304，前行至封闭路段终点处。养士
堡镇去往辽中城区方向反之。

2.辽中高铁站由北六路进出。
3.封闭时间：2024年6月21日至2024年9月30日

辽中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沈阳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沈阳市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封路通告
因锦州市大养线（凌北村至百股）修复养护工程需要，自

2024 年 6 月 23 日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对该路段进行半幅封

闭施工。

行经施工区域的车辆须遵守现场安设的交通标志和指

挥人员指示的方向通行。

特此通告。

凌海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凌海市交通运输保障中心

省道奈北线阜新境内
大巴沟隧道临时封闭通告

省道奈北线（S216）阜新境内大巴沟
隧道将举行“辽宁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隧
道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届时将对大
巴沟隧道进行全封闭，现通告如下：

一、封闭路段：奈北线 K73+710 至
K79+900

二、封闭时间：2024 年 6 月 19 日至 20
日全天

三、阜新往返北镇、沈阳方向的车辆需
绕行奈营高速公路，具体往返绕行路线：奈
北线←→南环路←→水泉收费站←→奈营
高速←→海棠山收费站 ←→奈北线。

隧道封闭期间，所有车辆及行人禁止
驶入封闭路段，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行车
路线，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注意行车
安全。

特此通告。
阜新市交通运输局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李军警官证丢失，警号2101459，声明作废。

封路通告
因集本线八盘岭新隧道内部预

防性养护施工需要，需对集本线八盘

岭新隧道 K262+360—K264+400（碱

厂至小市方向）机电及土建进行维

修，实施单向半幅封闭，请过往车辆

减速慢行。封闭时间：2024年 6月 20

日至2024年7月31日。

施工期间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

请谅解！

特此通告。

本溪满族自治县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

遗失声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易至船舶配件制造（大连）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4年 6月 1日，该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
额）为24497449.61元。债务人位于辽宁省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新港村，该债权由债务人提
供担保（以土地使用权作抵押，该土地位于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产业区，地类为工业用途，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42000平方米）。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
织，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
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
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
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
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辽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赫经理、程经理 联系电话：0411-82654977 电子邮件：hezhil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街1号（博览大厦8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22518961；024-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gyinhui@cinda.com.cn；huoyang@cinda.

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4年6月1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大连华信重
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4年5月31日，该债权总
额为 49429662.91元。债务人位于辽宁省大连普湾新区三十里堡街
道西三十里村，该债权由大连安泰华信实业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提
供第二顺位抵押，由债务人名下设备提供抵押，由鑫程联合重工（大
连）有限公司名下设备、程宪功和李晓颖夫妇名下房产提供抵押和连
带保证。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中国境内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并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
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
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
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
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

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辽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韩经理、张经理 联系电话：0411-82816590
电子邮件：hjing@cinda.com.cn zhanglong2@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286号华润大厦A座23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22518961；024-

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gyinhui@cinda.

com.cn；huoya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4年6月1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封路通告
省道平桓线六安 K30+300-大营 K36+

253段，于 2024年 6月 21日至 10月 31日进行
养护工程施工，届时西丰县交通事务服务中
心实行全幅封闭施工，过往车辆请绕行，期间
擅自进入通行发生一切问题后果自负。给过
往车辆行人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绕行路线：六安去往振兴镇方向的车辆
走饶盖线途经安民镇、安恕镇转白杨线途经
小四平镇、枫树村转东张线到达振兴镇；振兴
镇去往六安方向的车辆走东张线途经枫树
村、小四平镇转饶盖线途经安恕镇、安民镇到
达六安。

特此通告！
西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西丰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西丰县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
兹有被鉴定人张正廷,性别男,身份证号：

210603194401304013,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因

病死亡。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大连中山

司法鉴定中心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对其进行

尸检,如家属对尸检结果有疑义，请于公告发

出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辽宁省康平

监狱提出意见。

联系电话：024-31182159

024-31182118

辽宁省康平监狱

2024年6月19日

2024年6月19日 星期三

视觉设计：铁 娜 校对：白晓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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